
脱硝氨区 B 液氨储罐置换压力容器检验

安全技术措施

1 1 概述

我厂脱硝氨区已经连续运行三年，依据国家对重大危险源管理规定和

压力容器定期检验计划，需要对我厂脱硝氨区 A、B 液氨储罐进行内

外部全面检验，同时进行液氨储罐外部刷漆和内部清洗工作。前期对

A 储罐进行了检验，现对 B 储罐进行检验清洗，A 储罐运行。为保证

机组供氨系统的正常运行及检验过程中的人身设备安全，需对系统设

备进行安全隔离、置换及投运前的气密性实验，特制订本措施。

2 2 危险点分析

2.1 人体短期内吸入大量氨气后会出现流泪、咽痛、咳嗽、胸闷、呼

吸困难、头晕、呕吐、乏力等症状。严重者可发生肺水肿、成人呼吸

窘迫综合症，同时可能发生呼吸道刺激症状。若吸入的氨气过多，导

致血液中氨浓度过高，引起心脏的停搏和呼吸停止，危及生命。

2.2 液氨瞬间释放，吸收大量的热，若接触皮肤会造成严重冻伤。

2.3 环境内氨浓度超过 15%-30.2%时，遇明火有爆炸危险。

2.4 密闭容器内工作，通风不良时，会有窒息的危险。

2.5 A、B 储罐间连接阀门关闭不严密，未装设阀门堵板，造成 A/B
储罐隔离不彻底，会造成氨渗漏。

2.6 氨罐置换排放过程，氨区周围氨味较浓，若氨泄漏报警后处理不

及时，会出现设备退出运行；氨转换造成氨区周围氨味较浓的提前告

知工作不到位，会造成现场人员恐慌。

3 3 技术措施

3.1 ．液氨储罐检验技术措施：

1 3.1 1 .1 B B 液氨储罐液氨排尽隔离

3.1.1.1 关闭 B 液氨储罐进氨入口手动门，气动门，设置“禁止操作 、

有人工作”标示牌。

3.1.1.2 关闭 B 液氨储罐气相管道气动门，设置“禁止操作、有人工

作”标示牌。

3.1.1.3 将 B 液氨储罐用至低液位 0.20 米时，解除 B 液氨储罐低液

位联锁保护，将液位用至零米。

3.1.1.4 关闭 B 液氨储罐出口手动一次门、二次门、气动门，设置“禁
止操作、有人工作”标示牌。

3.1.1.5 开启 B 液氨储罐底部积液包处排空手动一次门、二次门，排

污泄压至 0MPa 关闭排空门。

3.1.1.6 关闭卸氨气相管道至液氨储罐 B 手动门，设置“禁止操作 、

有人工作”标示牌。

3.1.1.7 关闭 B 液氨储罐至缓冲罐后气相管路手动门、气动门，设置

“禁止操作、有人工作”标示牌。

3.1.1.8 关闭 B 液氨储罐安全阀 1 前手动门、安全阀 2 前手动门，设

置“禁止操作、有人工作”标示牌。

2 3.1.2 B B 液氨储罐充水置换隔离

3.1.2.1 将 B 液氨储罐顶部排空手动二次门前接入冲洗水管，开启冲

洗水门向 B 液氨储罐进行充水，当冲洗水液位上升至 2.5 米时关闭 B



液氨储罐顶部就地压力表门，加装溢流管至废水池，开启就地压力表

门观察自来水溢流情况，当发现溢流管淌水时，关闭排空手动二次门 、

冲洗水门。

3.1.2.2 B 液氨储罐上满水后，开启 B 液氨储罐底部积液包处排空手

动一次门、二次门向废水池排水，观察废水池液位变化，启动废水泵

排水至废水浓缩池。当 B 液氨储罐液位降为零，关闭 B 液氨储罐底部

积液包处排空手动一次门、二次门。

3.1.2.3 再次对 B 液氨储罐进行充水置换，开启冲洗水门向 B 液氨储

罐进行充水，当发现顶部溢流管淌水时，关闭冲洗水门。

3.1.2.4B 液氨储罐上满水后，开启 B 液氨储罐底部积液包处排空手

动一次门、二次门向废水池排水，观察废水池液位变化，启动废水泵

排水至废水浓缩池。当 B 液氨储罐液位降为零，关闭 B 液氨储罐底部

积液包处排空手动一次门、二次门。

3.1.2.5 从 A 储罐顶部压力表处测氨气浓度小于 35ppm，结束冲洗，

否则要查找系统，并再次进行冲洗。

3.1.2.6 对 B 液氨储罐进氨入口手动门法兰处加装堵板。

3.1.2.7 对 B 液氨储罐液氨出口手动门法兰处加装堵板。

3.1.2.8 对 B 液氨储罐安全阀 1 前手动门、安全阀 2 前手动门法兰处

加装堵板。

3.1.2.9 开启 B 液氨储罐顶部东、西人孔门，加装防爆通风机进行强

力循环通风干燥，待储罐内部干燥后，测氧气含量大于 19.5%，氨气

含量小于 35ppm，通知工作人员进行内部清理，通知压力容器检验人

员进行内部检查检验。

3 3.1.3 B B 液氨储罐氮气置换

3.1.3.1B 液氨储罐检验完毕，检查液氨储罐内部清理干净，无水分

和杂物， 防止残存的水与氨混合后产生腐蚀 ， 经验收合格，更换密封

垫，关闭人孔门，并将顶部就地压力表安装恢复。

3.1.3.2 拆除 B 液氨储罐进氨口、出氨口、安全阀 1 前手动门、安全

阀 2 前手动门堵板，更换全部垫片，恢复连接。

3.1.3.3 检查 B 液氨储罐安全阀截止门、各表计门在开启状态，其它

阀门在关闭状态，准备向 B 液氨储罐充氮置换。

3.1.3.4 将 B 液氨储罐充氮门与氮气瓶连接，开启 B 储罐充氮门向 B
液氨储罐充氮置换，当压力升至 0.2MPa 时停止充氮，等待 3 分钟后

开启底部积液包处排空门泄压，当压力降至 0.02MPa 时，关闭底部排

空门。

3.1.3.5 重复 3.1.3.4 项连续置换排放 3 次后，分别在 B 液氨储罐底

部排放管、就地压力表门出口和液位计排放口处用测氧仪检测系统内

氧含量均小于 2%充氮置换结束，若不合格继续 3.1.3.4 项置换排放

直至合格。

3.1.4 B B 液氨储罐气密性试验

继续向 B 液氨储罐缓慢充氮打压，当储罐压力升至 0.5MPa 时，关闭

充氮气瓶对储罐进行检漏检查，若无漏气等异常现象后，开启氮气瓶

阀门向储罐继续升压，每升高 0.5MPa 时关闭充氮气瓶，对储罐进行

检漏检查，直至 2.0MPa 时关闭充氮气瓶、充氮门，保压 8 小时压降



小于 0.16%（0.0032MPa）保压合格。

3.1.5 B B 液氨储罐系统恢复

3.1.5.1 缓慢开启 B 液氨储罐底部积液包处排空门泄压至 0.02MPa 时

关闭各排空门。

3.1.5.2 恢复#1 液氨储罐低液位联锁保护。

3.1.5.3 全面检查 B 液氨储罐各个阀门开关在正确位置，联系液氨车

进行卸氨工作，恢复 B 液氨储罐运行。

4 4 安全措施

为确保液氨灌区设备在检修时的人员和设备安全，根据山东省液氨储

存与装卸安全生产技术规范（试行），燃煤发电厂液氨罐区安全监督

管理规定等要求，特制定措施如下：

4.1 严格执行重大操作管理人员到场到位制度，安监部、生技部、保

卫部专业管理人员、汽机检修车间、化学运行车间有关管理人员现场

监督。

4.2 保卫部负责在排氨过程中有专人巡逻，杜绝有明火或机动车驶

入。

4.3 液氨储罐内检修维护作业，除采取隔离系统及气体置换等措施

外，还应落实有限空间作业的安全措施，防范人员窒息、中毒和火灾

的发生。

4.4 液氨储罐范围内的所有检修维护工作必须严格执行工作票制度 ，

均应办理热力机械工作票及相应的动火工作票，并履行相关程序。经

充分置换并采取可靠隔离措施（手动隔离门挂禁止操作牌）后方可工

作。

4.5 运行值班人员应加强对液氨储罐温度、压力、液位等重要参数的

监控，严禁超温、超压、超液位运行。运行中液氨储罐存储量不得超

过储罐有效容量的 80%。

4.6 运行值班人员应按规定巡视检查氨区设备和系统运行状况，定期

测定空气中氨气含量，并做好记录，发现异常及时处理。

4.7 运行人员每天应对现场的喷淋、报警、消防炮系统进行试验。喷

淋水压力正常时，检修人员方可进入现场工作。

4.8 氨区值班人员要保持和值长的联系，如有异常情况及时汇报。迅

速做好现场设备隔离，设备的应急处置工作。若发生氨泄漏时应及时

启动应急预案。

4.9 液氨储罐安全自动保护装置应投入运行，并定期试验，严禁随意

解除联锁和保护。确需解除的，应严格遵守规定，履行相关手续。

4.10 工作人员必须熟悉氨区工作特点、介质的物理性、化学性，严

格遵守易燃易爆介质容器中工作的安全规定，严禁随意使用铁器敲

击，防止产生静电和火花。

4.11 罐外刷漆除锈时，尽量使用钢丝刷和砂纸打磨，不使用电动抛

光机。氨区内禁止存放油漆。

4.12 不准敲击氨区运行中的设备系统，严禁带压修理和紧固法兰等

设备。氨系统发生泄漏时，应使用便携式氨气检测仪或酚酞指示剂进

行查漏，禁止明火查漏。

4.13 所有工作人员严格执行氨区管理制度，手机关闭并放置在指定



位置，火种放置火种箱，进出氨区做好出入登记。进入氨区前要进行

静电释放。

4.14 在检修过程中要严格按照《电业安全工作规程》 （热力机械部分 ）

的相关规定做好安全措施，参加检修的人员应使用符合国家规定要求

的劳动防护用品及检验合格的安全工器具，并正确佩带。了解其结构

和性能，熟练掌握使用方法。

4.15 安全防护工器具使用前，外观检查应无缺陷或损坏，各部件组

装严密，启动灵活，确认对有害因素防护效能的程度在其性能范围内 ，

如发现有损坏、变形、故障等异常情况，应禁止使用。

4.16 进入氨区应先触摸静电释放装置，消除人体静电，并按规定进

行登记。禁止无关人员进入氨区，禁止穿着可能产生静电的衣服和带

钉子的鞋进入氨区。进入氨罐内清理时，必须穿着专用连体工作服。

4.17 检修人员进入现场时，严格执行现场监护人的规定，监护人员

要熟悉应急急救常识，监护人在工作中不得擅自离开监护岗位。

4.18 进入液氨储罐容器内部检验、清理时，其中一侧人孔门处加装

排风机进行通风。工作人员进入时应随身携带氨泄漏报警仪，使用安

全带，且安全带绳子的一段紧握在监护人手中，随时保持联系。

4.19 从事设备运行操作或检修拆装法兰、人孔门时应使用铜质等能

防止产生火花的专用工具（如铜质工具）。如必须使用钢制工具，应

涂黄油或采取其它措施。手和衣服不应粘有油脂。工作现场严禁吸烟 、

进食和饮水。

4.20 维护检修中保证做到三不落地：工具、零件、材料不落地。检

修现场预先铺设检修垫皮，实行工器具、零部件、架杆、架板等的定

置摆放管理，做到“三整齐”即工具、零件、材料摆放整齐。管线的

摆放、导线的布置必须整齐、合理。就地需要进行零件的加工、切割

必须在地面上或格栅板上加设铺垫设施，防止地板和格栅板损坏。

4.21 检修中所有的工器具、零部件、拆下和待装的设备不准直接放

置在地板上和格栅板上，必须分开整齐摆放在铺设的检修垫皮上。不

准在地面上拖拉物件；工器具、零件、材料等物品的运送必须采取搬

运措施。不准损坏设备保温的外观；当要进行搭设脚手架、起吊物品

等工作时，不得捆绑在保温管道上。不准损坏公共设施（包括电源 、

插座、设备的介质流向标志、阀门的编号牌等）。

4.22 维护检修作业前及工作间断重新开工应测量氨气浓度，氨系统

工作后应做严密性试验。

4.23 氨区及周围 30m 范围内因工作需要动用明火或进行可能散发火

花的作业时，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工作票，检测可燃气体低于爆炸下限

的 20%后方可动火。严禁在运行中的氨管道、容器外壁进行焊接、气

割作业。尽量在氨区外进行设备的下料、组装，尽可能减少氨区内的

焊接施工工作；在氨区内进行焊接作业时，应做好防止发生压力升高 、

阀门泄漏等措施。

4.24 在已经停运和采取可靠隔离措施的系统上焊接时，必须使用双

接线，地线应接在焊件上，并尽可能的靠近焊点。高空切割及焊接作

业时，要做好火花及高温切割件的收集工作，防止火花飞溅至运行设

备上。



4.25 如在检修过程中有人员吸入氨气时，应迅速转移至空气新鲜处 ，

保持呼吸道通畅。如呼吸困难，应进行输氧；如呼吸停止，立即进行

人工呼吸，并迅速就医；皮肤接触液氨时，立即脱去污染的衣物，用

2%硼酸溶液或大量清水彻底冲洗，并迅速就医；眼睛接触液氨时，立

即提起眼睑，用大量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彻底冲洗至少 15 分钟，并

迅速就医。

4.26 安全装置不准随意拆除、挪用或弃置不用。因检修经批准拆除

的，检修完毕后必须立即复原。

4.27 检修工作结束后，对现场进行彻底清理，场地干净无遗留物，

设备整洁，对检修人员、工具、材料等物品进行清点后撤离现场。

5 5 组织措施

5.1 生技部负责分工协调和技术指导，负责联系压力容器检验中心进

行检验。

5.2 安监部负责施工现场安全监督检查工作。

5.3 保卫部负责施工现场的消防、保卫、监督检查工作。

5.4 值长负责运行操作协调。

5.5 化学运行车间负责储罐泄压排空、冲水、置换、系统隔离等操作 ；

针对进行液氨底部排污及充水置换排水时可能产生的氨气味，做好对

全厂人员安全告知。

5.6 化水运行车间根据氨系统冲水置换操作票进行排氨系统就地操

作、排氨口的取样化验，并负责准备合格的氨气检漏仪和现场急救用

稀释药剂。

5.7 汽机检修车间负责充水、充氮气等临时接口的连接，及现场临时

管道的连接工作；负责氮气置换储备，做好排风机、工器具、检修材

料的配置、氮气瓶运输充装工作。

5.8 汽机检修车间负责储罐外部刷漆监督，并根据压力容器检验中心

指定的检测部位、数量及质量要求，提前做好外部保温拆除、脱漆 、

打磨工作。

5.9 电气检修车间负责相关电源的临时接线工作。

5.10 所有参加工作人员必须学习本措施并严格


